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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與聯合國：歷史與政策觀 
 

●陳隆志／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新世紀智庫理事長 

 

編按：此文係陳隆志董事長在新世紀智庫（New Century Institute, 
New York）於2003年9月5日在美國紐約舉辦的「聯合國與台灣國際

研討會」所發表演說的譯文。 
 

一、前言 

 在今日，聯合國會籍幾乎是普遍的，開

放給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申請。聯合

國是世界社會所有成員一同指辨與界定全

世界人類共同、持續的需求與期望的論

壇，這些需求與期望包括公平的社會與經

濟體系、環境保護，與全球和平及安全。

然而，台灣明顯被排除於聯合國的會籍普

遍化原則之外；這無論是對台灣或是聯合

國都是極大的傷害。將台灣排除於聯合國

之外，乃是極大的不義。  

 有人稱台灣是今日世界的隱形國家。為

什麼？因為在當今世界的一百九十二個國

家中，只有台灣不是聯合國會員國。  

 聯合國本應是建立在會籍普遍化原則上

的世界組織，其目的在於代表全體人類、

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與促進國際合作。

因此，聯合國會員國從原有的五十一國增

加到今日的一百九十一國，包括2002年10

月入會的瑞士與東帝汶。各式各樣的國家

都已成為聯合國會員國——台灣例外。  

 台灣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珍視民

主、自由與人權，也是個高度發展的經濟

體，明顯具有能力與意願履行聯合國憲章

規定的所有義務。就人口而言，台灣有兩

千三百萬人，比四分之三以上的聯合國會

員國人口數還多。就經貿而言，台灣國民

平均所得為一萬四千美元；台灣是世界第

十六大貿易國，在國內生產毛額上，它則

居第十七位。台灣是美國第六大貿易伙

伴，外匯存底為全球前五大，它的積體電

路及相關產業則是世界第三大。尤其值得

一提的，乃是台灣從戒嚴威權體制轉型為

尊重人權的自由民主國家。  

 具有如此傲人的成就，為何台灣無法進

入聯合國？最主要的原因乃是中華人民共

和國強烈反對台灣以任何方式取得聯合國

會員資格或代表權。中國是最主要的阻

礙！  

二、歷史的展望 

 回顧過去，我們很自然會想起五十三年

前開始在聯合國發生的「中國代表權問

題」。自1950年到1971年，中國代表權問

題是聯合國大會（聯大）每年都要考慮爭

辯的問題。當時以統治台灣的蔣介石國民

黨政權為代表的中華民國，在美國強力的

支持下，被聯合國接受為中國唯一的合法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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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美國與中共，中共與蘇聯的關

係發生變化。美國開始打「中國牌」，想

要聯合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抵制蘇聯。同

時，在當年的聯合國大會情況也有了重大

變化，針對「中國代表權」問題，數個方

案都被併案提出討論。  

 首先是阿爾巴尼亞等國支持中共，主張

讓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驅除蔣介

石政權代表的方案。這是第一個提案。  

 第二個方案是美國等國家所提出的「兩

個中國」案，主張讓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

聯合國，但是要繼續保留中華民國的席

次。  

 第三個方案是沙烏地阿拉伯所提出的

「一中一台」案，主張由中華人民共和國

取得中國代表權，包括安全理事會的席

位，但是，台灣應繼續以台灣的名義身份

留在聯合國之內。同時，為落實人民自決

的原則，尊重台灣人民的自由意願與選

擇，應在聯合國主持下在台灣舉行公民投

票決定台灣的將來。沙烏地阿拉伯駐聯合

國代表認為「一中一台」的方案是很合理

的解決方式。  

 1971年10月25日，在情勢非常緊急的狀

況下，聯合國大會首先就阿爾巴尼亞案投

票，以絕對多數通過第二七五八號決議：

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並剝奪蔣介

石政權任何代表中國的權利。在第二七五

八號決議中，聯大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

和國的所有權利，承認其政府的代表是中

國駐聯合國的唯一合法代表，並立刻將蔣

介石的代表從其在聯合國與所有附屬組織

非法佔有的席位逐出。」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成為中國唯一

的合法政府。不但如此，其他聯合國體系

的相關國際組織也都先後由中華人民共和

國取代中華民國。很諷刺的是，當時蔣介

石強調的是「漢賊不兩立」的政策，拒絕

與中國並存於聯合國。結果卻是「賊立漢

不立」。  

 時至今日，在中共的打壓阻撓下，台灣

人民希望能夠進入聯合國。他們努力，並

且研究討論以什麼方式加入聯合國。這一

切的問題都是蔣政權所造成的。因為蔣介

石當時完全沒有為台灣人民的長久利益設

想，頑固拒絕「兩個中國」或「一中一

台」的建議。  

 總之，聯合國大會第二七五八號決議，

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的合

法政府，在聯合國取代「中華民國」。然

而，該決議僅僅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

中國權利的問題，而不是台灣的主權問

題。該決議並不構成中國對台灣領土主張

明示或默示的承認。它既沒有決定台灣是

中國的一部分，也沒有授權中華人民共和

國在聯合國代表台灣。  

三、近年的努力 

 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中國席次

後，台灣漸漸成為國際的孤兒，既無聯合

國的席位，也無法參加聯合國體系下眾多

功能性的國際組織。台灣因中國對台灣強

烈的軍事威脅與敵意行動而成為孤兒。  

 儘管如此，經過台灣國內外人民的犧牲

奮鬥、努力打拚，創造了台灣的經濟奇

蹟，也將過去的戒嚴威權統治轉型為民主

政治。台灣從一個持續實施戒嚴的非法軍

事佔領領土，演進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

家。隨著民主化與本土化，台灣人民要參

與國際社會的要求與願望日增，展現出要

加入聯合國的強烈意願。  

 從1993年開始，台灣政府努力尋找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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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歷史而言，台灣人在數百年來經歷自

己獨特的經驗，並發展出他們身為台灣人

的特定國家認同感。  

聯合國的方法與途徑。透過友邦聯合提

案，要求聯合國大會成立特別研究委員

會，或者修改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

2002年則提案要求討論中華民國（台灣）

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但是，在中國強

烈的壓力之下，有關台灣加入聯合國一

案，在聯大總務委員會就被封殺，根本無

法列入大會正式議程。  

 由國際法的觀點來看，自1895年以來，

台灣並不是中國的一部份。台灣是歷經持

續的演進過程而成為國家。在此一演進過

程中，有幾個特定的階段與重要的日期：  

 (1)從 1895 年到 1945 年，台灣是日本

的殖民地。1985 年，中國清朝與日本簽

定馬關條約，將台灣永久割讓給日本。  

 當然，中華人民共和國長久以來都是排

拒台灣入聯合國的罪魁。中國提出反對的

基礎主要在於「台灣是中國一部份」的

「一個中國原則」。然而，在法理與事實

上，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嗎？當然不是！  

 (2)從 1945 年到 1952 年，台灣是盟軍

軍事佔領下的日本領土。此一佔領乃是由

盟軍遠東最高統帥麥克阿瑟所指令授權，

由蔣介石為首的中華民國軍隊執行。此舉

屬於對台灣的軍事佔領，而不是取得台灣

的主權或所有權。  

四、台灣演進為獨立國家的過程 

 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台灣與中國是

兩個互不隸屬的國家。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

份，台灣不是中國的內政問題。自1949年

10月立國五十四年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

未曾有一日對台灣行使過有效的管轄權。  

 (3)1949 年 10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於中

國大陸成立，中華民國領導者蔣介石非法

「逃亡」到台灣，開始長達三十八年

（1949 年至 1987 年）的非法軍事戒嚴統

治。就法律而言，當時台灣仍是日本的領

土。蔣介石政權僅是一個在國際法上不具

合法性的外來流亡統治政權。  

 所謂「一個中國」的原則已經成為「一

個中國」的勒索——它成為中華人民共和

國扭曲事實、違反聯合國自決與和平解決

爭端原則，與恐嚇聯合國及世界社會其他

國家的武器。一個中國原則不符過去數十

年來的政治事實，也違反國際法與聯合國

的自決原則。  

 (4)舊金山對日和約於 1952 年生效（於

1951 年簽訂）。對日和約明訂日本放棄

對台灣（包括澎湖）的一切權利、主權與

領土要求，但未規定歸屬於何國家。台灣

的國際法律地位因此暫時懸而未決，和約

締結國的共識是台灣的未來應該在適當的

時機依據聯合國的原則決定，尤其是不使

用武力的原則與民族自決原則。對於前日

本領土的處置，對日和約的法律效力遠遠

勝過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宣言。  

 現在是放棄一個中國原則，以「一個中

國，一個台灣」原則取代的最佳時刻。中

國是一個國家，台灣也是。台灣是當代世

界的一個國家，符合國際法國家的所有要

件：它有兩千三百萬的固定人口；它在台

灣、澎湖、金門與馬祖的明確領土上行使

有效的控制與正式的權威；它具有能夠進

行有效決策的政府；它有與世界其他國家

進行負責互動的能力。  

 (5)從 1952 年至 1971 年，台灣持續處

於蔣介石國民黨政權非法軍事佔領的威權

戒嚴統治之下。當時國際社會雖然有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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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灣與聯合國互相需要 的期待，希望能與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的問

題一併解決台灣國際法律地位的議題，但

是，此一議題並沒有同時被決定。 1971

年聯合國大會第 2758 號決議僅僅決定聯

合國中國唯一的合法代表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而非中華民國，而未就台灣的國際法

律地位做出任何決定。第 2758 號決議並

未決定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亦未授權中華人民共和國於聯合國代表台

灣及台灣人民。因此，中國當局常常引用

第 2758 號決議支持其對台灣領土的主張

乃是錯誤的。  

 台灣與聯合國互相需要。台灣需要加入

聯合國，有下列理由：  

 第一、參加聯合國是台灣二千三百萬人

民的集體人權，與個人的基本人權一樣，

一個國家的人民也有集體人權，參與聯合

國就是其中之一。  

 第二、聯合國及其體系下的國際組織乃

是今日國際社會最基本的國際互動舞台。

聯合國負有促進最基本與最適當世界秩序

的任務。它也是各國向全人類表達意見的

國際外交中心。台灣一旦加入聯合國，將

得到一個主權國家當今應有的尊嚴及參

與，同時，也就能夠順利加入聯合國體系

下很多功能性的國際組織。  

 (6)從 1971 年至 2003 年，台灣歷經持

續的演進過程，達成有效的人民自決。台

灣人民發展其本身獨特的政治、經濟、社

會與文化制度，實踐了聯合國憲章、公民

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與文化

權利國際公約第一條所載的人民自決原

則。中國國民黨政權透過長達三十八年的

非法戒嚴所延續的長期軍事佔領，在

1987 年解除戒嚴法後，開始轉型。  

 第三、做為聯合國的一個會員國，等於

是國際社會對台灣的一個集體承認。使中

國對台灣鴨霸無理的主張——「台灣是中

國的一部分」——失去國際法律的合法性

及國際政治的正當性，進而更增加對台灣

國家安全的保障。在聯合國集體安全體系

之下，中國對會員國台灣的武力威脅或侵

略，一定會引起國際強烈的反應，例如，

聯合國對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的全面制裁與

軍事懲罰。  

 在九○年代，台灣化與民主化的腳步尤

為顯著。1991年，李登輝總統正式宣佈終

止「動員戡亂時期」。在 1991年與 1992

年，進行了完全代表台灣人民的國會議員

選舉。1996年，台灣首次由人民直接選舉

總統。在2000年的第二次總統直選中，民

主進步黨的總統候選人陳水扁當選，結束

國民黨長達五十多年的統治，政黨輪替、

政權和平轉移。於是，台灣的「經濟奇

蹟」有了與之相伴的深遠政治轉型：從戒

嚴的威權統治轉化為奠基於人民同意且致

力於人性尊嚴與人權的自由、民主國家。  

 第四、當台灣與中國能在聯合國的集體

架構下互動時，一定有助於它們關係的正

常化，並且有助於對台海一帶與亞太社會

的和平與安全。  

 反過來看，聯合國也需要台灣，有下列

理由：  

 第一、要實現會員普遍的原則，有效達

成代表全人類的目標，聯合國就應該包括

台灣及台灣二千三百萬人民。  
 要之，台灣在過去曾經懸而未決的法律地

位如今已經演進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的國家。   第二、聯合國的一大宗旨就是以和平解

決爭端的方式，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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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與中國能同在聯合國的機制下正常化

互動時，一定有助於聯合國在台海地區推

行「預防外交」，促進亞太地區的和平。  

 第三、做為一個經濟大國，台灣對聯合

國的預算及活動，必能在財經上全力支

持，並且能夠與其他國家分享經濟發展的

經驗。  

 第四、順應後冷戰時代世界民主化的大

潮流，台灣可與聯合國會員國分享台灣由

戒嚴威權統治和平轉型為民主自由國家的

經驗。  

六、台灣加入聯合國運動的結盟 

 做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希望能

夠成為世界共同體積極奉獻的一員。台灣

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能夠且願意履行

聯合國憲章的義務。台灣應成為聯合國、

世界衛生組織，以及其他國際組織的會員

國。一旦台灣能夠成為這些國際組織的一

個會員國，將會增進全體人類的共同利

益，向和平與公義的世界秩序邁進建設性

的一大步。  

 為朝向這個目標，需要成立一個台灣加

入聯合國運動的結盟。這樣一個全球結盟

的主要內容如下：  

 (1)台灣政府必須採取一種更積極的政

策。天助自助者。友邦的持續支持非常重

要，台灣政府更須採取積極與明確的態

度。在做好必要的基礎工作後，台灣政府

必須以「台灣」的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

清楚表達島國台灣成為聯合國新會員國的

共同期望。申請成為會員國與友邦有關台

灣聯合國代表權的聯合提案應當同時並

進，相輔相成。  

 (2)海內外的台灣人必須團結為台灣加

入聯合國的目標努力。他們必須記得這是

一個像馬拉松一樣需要努力與毅力的運

動。這無疑是個高難度的大工事。它是一

場現代大衛對巨人的爭鬥。  

 (3)聯合國會員國必須嚴肅看待它們的

集體責任。台灣加入聯合國或台灣的代表

問題必須由會員國集體決定，而不能任憑

中華人民共和國擺佈。一旦它們集體行

動，就不用擔心中國的報復。  

 (4)美國必須率先放棄過時的「一個中

國政策」，採取「一中一台」政策，才能

符合現在的現實。今日的台灣完全不同於

1971 年或 1979 年的台灣。今日的台灣是

一個自由、民主，而且尊重人權的國家；

它是一個人民擁有意見自由的國家。在過

去，台灣處於非法的軍事佔領狀態，受到

長期戒嚴法（三十八年）的威權統治；台

灣人民在當時不能說出自己的心聲。美國

與其他國家對台灣加入聯合國的支持，將

會是增進人類共同利益的一大步。  

 (5)我們生活在一個全球治理、公民社

會，與網際網路的時代。台灣人民與政府

必須運用此一資訊時代的各種資源與溝通

工具，努力創造與政府及非政府組織間的

全球結盟。國際禁止地雷與建立國際刑事

法院運動的成功即為例證。  

七、結論 

 要之，台灣與聯合國互相需要。缺少台

灣的聯合國完全不是一個世界組織。包含

台灣的聯合國才是一個真正的世界組織。  

 我們活在一個令人振奮的時代，充滿挑

戰、機會、困難與可能性。經由創意的思

考、協和的行動，與全球結盟，台灣人民

能夠使他們加入聯合國的美夢成真。  

 我們必須牢記：有志者事竟成——尤其

當推動工作符合正義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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